附件

惠州市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工作任务分解表

	项目
	序号
	内         容
	牵头工作组
	责任单位

	一、
生态
修复
	1
	绿地系统修复
	（1）实施森林进城围城（森林公园）工程，建设生态景观林带。
	森林城市及湿地公园建设工作组
	市林业局

	
	
	
	（2）深入推进美丽乡村“绿满家园”行动，高标准建设森林村庄120个。
	
	市林业局

	
	
	
	（3）加快建设潼湖湿地公园。
	
	市林业局

	
	
	
	（4）加快建设大亚湾森林公园。
	
	市林业局

	
	
	
	（5）编制《绿道升级行动规划》，提升绿道功能，完善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网络体系。
	城市绿化提升工作组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6）落实《惠州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》，加快推进屋顶绿化、垂直绿化等立体绿化和下沉式绿地建设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2
	水体修复
	（1）启动西枝江流域生态保护工程。
	污水大气土壤综合治理工作组
	市环保局

	
	
	
	（2）完成48公里中小河流治理（二期）。
	
	市水务局

	
	
	
	（3）建设东江水源地生态安全体系1500亩。
	
	市林业局

	
	
	
	（4）推进新开河、望江沥和大湖溪沥水环境综合整治。
	
	市水务局

	
	
	
	（5）加快整治城市黑臭水体，2018年底前，完成市区建成区27条黑臭水体的整治工作和三个县城的污染水体整治工作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6）对全市50条主要河涌每月开展一次水质监测。
	
	市环保局

	
	
	
	（7）深化美丽乡村“清水治污”行动，建成200座以上农村污水处理设施；对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实行奖补。
	
	市环保局

	
	
	
	（8）落实海岸带保护利用相关管控措施，强化陆源污染排海联防联控，确保近岸海域水质稳定优良。
	
	市海洋渔业局

	
	
	
	（9）推进东山海大型人工鱼礁示范区项目建设。
	
	市海洋渔业局

	
	
	
	（10）实施考洲洋-罂公洲至赤岸区域海岸带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。
	
	市海洋渔业局

	一、
生态
修复
	3
	空气质量改善
	严格落实《惠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（2014-2017年）》工作目标，确保空气质量持续优良。
	污水大气土壤综合治理工作组
	市环保局

	
	4
	土壤环境修复
	（1）出台和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方案，实施土壤环境分级分类管理，着力改善土壤环境质量。
	污水大气土壤综合治理工作组
	市环保局、农业局

	
	
	
	（2）进一步完善垃圾转运站、收集点等配套设施，确保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在100%。
	
	市环卫局

	
	5
	山体修复
	（1）对开山炸石、挖矿、挖沙等破坏的山体的行为展开查处工作。
	污水大气土壤综合治理工作组
	市国土资源局

	
	
	
	（2）加强对在山体区域进行违法建设行为的防范打击力度。
	
	市国土资源局

	
	
	
	（3）推进破坏山体的生态修复工作。
	
	市林业局

	二、
城市
修补
	6
	实施现代山水城市风貌改造提升行动。
	（1）编制《惠州市城市双修专项规划》。
	城市建筑风貌改造提升工作组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2）开展惠州市整体城市设计及分区管控导则研究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3）推进水口滨江区、金山湖片区等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4）推进江南祝屋巷文创街区项目
	
	惠城区政府

	
	
	
	（5）编制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，重点实施惠城区望江片及龙丰小新村棚户区改造工程，打造棚改示范性项目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6）组织开展惠州市城中村调查工作，建立城中村空间信息数据库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、
国土资源局

	
	
	
	（7）加快出台城市更新政策和规划指引。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，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、危房和非成套住房改造。
	
	市国土资源局

	
	
	
	（8）编制城市更新计划和规划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二、
城市
修补
	7
	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修复行动
	（1）实施东坡祠修复工程和宾兴馆抢救修缮项目。
	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工作组
	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	
	
	
	（2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展示工作，做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护维修工作。
	
	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	
	
	
	（3）开展全市历史建筑普查认定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4）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信息管理系统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5）建立覆盖全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名录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6）组织编制《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》、《水东街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与建筑方案设计》、《惠州市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规划》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7）做好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8）推进水东街和金带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和修缮工作。
	
	惠城区政府

	
	8
	实施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提升行动
	（1）编制《惠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》、《惠州高铁枢纽站规划方案研究》、《深惠城际轨道惠州段交通详细规划》，编制城市轨道线网控制性详细规划。
	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工作组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2）深圳地铁14号线延伸至惠州南站的相关工作，启动城市轨道1号线（惠城至惠阳）建设前期工作。
	
	市发展改革局

	
	
	
	（3）加快武深高速新丰博罗段、从莞高速公路惠州段建设。
	
	市交通运输局

	
	
	
	（4）编制完成《惠州市（惠城组团）地下管线综合管廊专项规划》。
	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5）组织地下管线普查和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编制工作。
	
	各县、区政府

	
	
	
	（6）推进金龙大道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。
	
	市公用事业局

	
	
	
	（7）实施地下供水管网改造工程。
	
	市国资委

	
	
	
	（8）在市中心区建设两个应急综合避护场所。
	
	市民政局

	二、
城市
修补
	9
	实施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健全完善行动
	（1）组织编制《惠州市惠城区公益设施布点规划》、《惠州市惠城区中小学校布点规划》、《惠州市社区体育运动场所建设规划》等。
	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工作组
	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	
	
	
	（2）推进市肿瘤医院建设，打造特色专科医院。
	
	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	
	
	
	（3）启动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发展行动计划。
	
	市教育局

	
	
	
	（4）推进中小学新建和改扩建工作。
	
	市教育局

	
	
	
	（5）建设惠州中学。
	
	市教育局

	
	
	
	（6）建设一批社区体育运动场所。
	
	市园林局

	
	
	
	（7）加强“两违”清理整治。
	
	市城管执法局、国土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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